敏惠醫專延聘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師審查意見表
	姓名
	
	送審

等級
	·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

·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

·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

·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

	主要經歷
	

	具體成果
	

	審查意見
	

	
	　□推薦
	　□不予推薦
	　□其他

	審查人簽章
	
	審畢日期
	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
發文日期：








講　　師：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特殊及持續性經歷六年以上，並有具體之成果者。


助理教授：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特殊及持續性經歷九年以上，並有具體之成果者。


副 教 授：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經歷十二年以上，並有重要具體之成果者。


教　　授：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經歷十五年以上，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





聯絡人：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





審查評定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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